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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

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７

，

８６０

万股

２

、发行价格：

６．３０

元

／

股

３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

，

５１８．００

万元

４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７

，

８６０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发行新增

７

，

８６０

万股股份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股票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即上市日）不除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释义

除非上下文中另行规定，本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的词语应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公司

／

川润股份 指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根据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１４０

号核准

，

发行人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５００

万股

（

含

５，

５００

万股

）

普通股股票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

，

发行人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１１，０００

万股

（

含

１１，０００

万股

）。

国金证券

／

保荐人

／

保荐机构 指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师 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

、

近三年一期 指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方案的审议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

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０

号），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５００

万股新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

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向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７

位投资者分别发送了《四川川润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通知上述发行对象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２

：

００

前，将认购资金

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Ａ

股股票网

下申购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告》（川华信验（

２０１２

）

１４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１２

：

００

止，保荐人（主

承销商） 国金证券已收到人民币

５７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其中有

７

家获配投资者缴纳的保证金及认购款合计

４９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有效申购对象申购股份数合计

７

，

８６０

万股，申购单价为

６．３０

元

／

股，未获配投资者缴纳的

保证金为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

２０１２

］京会兴

验字第

０１０１００４２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止，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８６０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４９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后经公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股价不

除权。

二、本次发行方案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８６０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本次

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９．２５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以总股本

１７

，

０５５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并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

增

１０

股。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４．５８

元

／

股，本次发行数

量上限调整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公司和国

金证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薄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

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４．５８

元

／

股的

１３７％

，相

当于本次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１４．２２

元

／

股的

４４．３０％

。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９

，

５１８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

用等）

１

，

５１８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最终价格为

６．３０

元

／

股，具体情

况如下表：

序号 机构自然人名称

申购价格

（

元

）

申购数量

（

万股

）

发行价格

（

元

）

获配数量

（

万

股

）

１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１１ １，１００

６．３０

１，１００

２

周雪钦

７．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７．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４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６．９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５

上海国富永楠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６．５２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６

天津证大金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６．４０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３０ １，４００ １，０６０

合计

－ ８，２００ － ７，８６０

（注：根据认购邀请书“价格优先、数量优先”的原则，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申购并未完全获

配）

三、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家特定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特定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对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对象

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非公开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万股

）

限售期

１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２

个月

２

周雪钦

１，１００ １２

个月

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１，１００ １２

个月

４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１，１００ １２

个月

５

上海国富永楠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００ １２

个月

６

天津证大金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１，３００ １２

个月

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６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７，８６０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６９９－２２

号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投资信息咨询；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

认购数量：

１

，

１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

易安排。

２

、周雪钦

类型：自然人

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

２６７

号之五

９０４

室

身份证号：

３５０５２４＊＊＊＊＊＊＊＊＊＊＊＊

认购数量：

１

，

１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

易安排。

３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资产管理分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甲

５６

号南楼

４

层

８４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陈天虹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认购数量：

１

，

１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

易安排。

４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Ｆ０３８

委派代表：赵昱东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

范围涉及行业许可证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认购数量：

１

，

１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

易安排。

５

、上海国富永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浦东新区上丰路

９７７

号

１

幢

Ｂ

座

８２２

室

委派代表：江勇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经纪），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

１

，

１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

易安排。

６

、天津证大金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８２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２０２－Ｃ１５０

委派代表：朱南松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国家有专

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涉及行业许可的，凭批准文件、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

１

，

３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

易安排。

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３６８

号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兰荣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

经营）

认购数量：

１

，

０６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

易安排。

注：上述七位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相互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７

，

８６０

万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唐宏、杜晓希

项目协办人：杨会斌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层投资银行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张劭、李建民

办公地址：北京市阜城门北大街

６－９

号国际投资大厦

Ｃ

座

１８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９００１６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全洲

经办会计师：谭红旭、叶飞

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１８

号北环中心

２２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５０６６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２５０８５１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数

（

万股

）

备注

１

罗丽华

１１，５８６．１４ ３３．９７％

限售

Ａ

股

无限售

Ａ

股

８，６８９．６０

高管锁定股

２

钟利钢

３，７９５．００ １１．１３％

限售

Ａ

股

无限售

Ａ

股

２，８４６．２６

高管锁定股

３

罗永忠

３，４１５．５０ １０．０１％

限售

Ａ

股

无限售

Ａ

股

２，５６１．６２

高管锁定股

４

罗全

１，８２１．６０ ５．３４％

限售

Ａ

股

无限售

Ａ

股

１，３６６．２０

高管锁定股

５

罗永清

１，３６６．５０ ４．０１％

无限售

Ａ

股

６

钟智刚

３３０．１７ ０．９７％

无限售

Ａ

股

７

王萍

２６６．６０ ０．７８％

无限售

Ａ

股

８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

同亿

富利

１

号证券投资

集合信托

２１８．６５ ０．６４％

无限售

Ａ

股

９

漳州万益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２０．２０ ０．３５％

无限售

Ａ

股

１０

施东晨

１０９．９４ ０．３２％

无限售

Ａ

股

合计

２３，０３０．３０ ６７．５２％ － １５，４６３．６８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份性质

限售股数

（

股

）

限售期截止日

１

罗丽华

１１５，８６１，３５０ ２７．６１

限售

Ａ

股

无限售

Ａ

股

８６，８９６，０１２

高管锁定股

２

钟利钢

３７，９５０，０００ ９．０４

限售

Ａ

股

无限售

Ａ

股

２８，４６２，５００

高管锁定股

３

罗永忠

３４，１５５，０００ ８．１４

限售

Ａ

股

无限售

Ａ

股

２５，６１６，２５０

高管锁定股

４

罗全

１８，２１６，０００ ４．３４

限售

Ａ

股

无限售

Ａ

股

１３，６６２，０００

高管锁定股

５

罗永清

１３，６６５，０００ ３．２６

无限售

Ａ

股

－ －

６

天津证大金龙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０

限售

Ａ

股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７

周雪钦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限售

Ａ

股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８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限售

Ａ

股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９

天津盛熙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限售

Ａ

股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０

上海国富永楠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２

限售

Ａ

股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合计

２７６，８４７，３５０ ６５．９６ － ２１１，６３６，７６２ －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７

，

８６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本次发行后

（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４，６３６，７６２ ４５．３３ ２３３，２３６，７６２ ５５．５７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６，４６３，２３８ ５４．６７ １８６，４６３，２３８ ４４．４３

合计

３４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１９，７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

到明显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润滑液压设备及其集成系统和锅炉、锅炉部件、压力容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

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

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

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

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罗丽华和钟利钢夫妇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会导致同业竞争和新的关联交易。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表和合并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

和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分别出具了

“（

２００９

）京会兴审字第

６－８６

号”、“（

２０１０

）京会兴审字第

１

—

５６

号”和“（

２０１１

）京会兴审字第

１－０４６

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详见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

２０１２

］ 京会兴审字第

０１０１０１３７

号审计报告。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

总资产

１，１８０，２２３，９２２．７６ １，０９０，８９３，３５６．７２ ８２８，５１３，７３８．５２ ６３０，８０７，５４１．９０

总负债

４４６，５４６，５２０．５３ ３７８，８２３，００６．１５ ３９０，６０５，３４１．５２ ２２１，０６４，５３６．３９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

７３３，６７７，４０２．２３ ７１２，０７０，３５０．５７ ４３７，９０８，３９７．００ ４０９，７４３，００５．５１

营业收入

３１５，２６１，１４０．２７ ５６８，７３４，５７７．２２ ４０９，５８６，５７６．１９ ３２１，０７７，０４７．７３

利润总额

２６，３４９，３２１．６０ ６０，１５０，２４３．０９ ７１，５７２，２００．３２ ５９，６６３，３４８．２０

净利润

２１，６０７，０５１．６６ ５０，７０６，９５３．５７ ６０，５０３，４８９．５６ ５０，２７９，８０４．４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３，４３５，０５０．６６ １１，４６７，４５３．７６ －６，６４８，５６５．９７ －１１，８３０，４５６．７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９，３７９，７９７．８５ －６２，４１４，００３．０２ －１１１，９４７，４２４．２１ －１１４，８０３，３３６．９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２８，１２７，６６９．９６ ９６，７８７，２３３．４３ ４８，２６７，３７７．５６ １８８，０７４，６６１．８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１４，６８７，１７８．５５ ４５，８４０，６８４．１７ －７０，３２８，６１２．６２ ６１，４４０，８６８．２５

（二）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６２ １．７３ １．７３ ２．３３

速动比率

（

倍

）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０７ １．６３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２０．８０ ２１．２８ ３５．５６ ２２．６５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３７．８４ ３４．７３ ４７．１５ ３５．０４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１．６５ ４．５９ ５．２１ ４．８４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０．９７ １．９０ １．６３ ２．１５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２０．３７ １６．８１ １６．８２ ７．７３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３，９６３．４１ ８，５４３．０９ ８，９７５．０７ ７，６８４．０５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除外

）

占

净资产的比例

（％）

０．０４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２３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４．３０ ６．２６ ４．３３ ４．４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１３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０９ ０．４０ －０．６９ ０．６７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基准，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财务指标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４．５１ ２．９８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

（

重新列报

）

０．１４

注：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１７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

本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４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４１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包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

第四节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９

，

５１８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

用等）

１

，

５１８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

万元

）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

（

万元

）

１

风电液压润滑冷却设备产业化基地技术改造项

目

２７，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２

年产

５００

台

（

套

）

大型液压设备技术改造项目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３

补充流动资金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合计

４８，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

上述项目将同时安排实施，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川润液压，采取对川润液压增资投入方

式实施。 如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公司计划的募集资金量，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文号 环评批复

１

风电液压润滑冷却设备产业化基地

技术改造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郫技改备案

［２０１１］２５

号

成环建评

［２０１１］

４３０

号

２

年产

５００

台

（

套

）

大型液压设备技术

改造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郫技改备案

［２０１１］２６

号

成环建评

［２０１１］

４２９

号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在本次发行前，公司已按照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

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人、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

的使用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川润液压，其他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待川润液压增资后

另行开立。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通锦支行

户名：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７３０９０１５５５１０００１０２３

第五节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川润股份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询价、定价和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

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

获得有权部门的核准，具备发行条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

量、募集资金金额等事项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涉

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符合《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３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

４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

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二、查阅地点及时间

１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现代工业港北区港北六路

８５

号

电话：

０２８－６１７７７７８７

传真：

０２８－６１７７７７８７

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３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二零一二年四月

保荐人（主承销商）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２９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告的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由于工作

疏忽，造成错误，现更正如下：

１．

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指标，其中

２００９

年数据。

原 文：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０９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０８

，

９２２

，

８７７．５７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４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４４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３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８１％

更正后：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０９

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１３

，

５７４

，

２３８．２７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０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９．９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６．６９％

２．

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数量及限售条件，其中榆树市广播电影电

视局可上市交易时间。

原文：

序

号

有限售条件股

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

易情况限售条件

限售条件

可上市交易

时间

新增可上

市交易股

份数量

７

榆树市广播电

影电视局

２６

，

１１０

，

８８７．００

２０１５－２－２３

２０１２－２－２３

０

自吉视传媒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吉视传媒股份

，

也不由吉视传媒回购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上述股

份

。

更正后：

序

号

有限售条件股

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

易情况限售条件

限售条件

可上市交易时

间

新增可上

市交易股

份数量

７

榆树市广播电

影电视局

２６

，

１１０

，

８８７．００ ２０１２－２－２３ ０

自吉视传媒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吉视传媒股份

，

也不由吉视传媒回购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上述股

份

。

３．

公司员工情况

原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２

日，公司员工情况如下

更正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员工情况如下

特此更正。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由于工作疏忽给全体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修

改后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网站。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１３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控股股东进行询证，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

１

、经征询，公司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

２

、公司控股股东确认：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同时承诺至

少

３

个月内不筹划同一事项。

３

、除上述事宜外，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

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未来三个月内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

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网站，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九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５

股票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２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预计的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本报告期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２０５９

万

元左右，同比减少约

１１９％

；

３

、业绩预告所涉及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８１３．７６

万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９６６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受极端干旱气候影响，公司自发电量下降，外购电大幅度上

升导致外购电成本增加，营业利润下降。

２

、报告期因非经常性损益数额大幅下降。 去年同期公司转让所持有木里

县木里河大沙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的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较大，利

润大幅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财务报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报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２０１２

］

２

号）暨《关于对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具体内容如下：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布业绩快报修正公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业绩快报披露的盈利

１８

，

３７１

，

２５２．２４

元

调整为亏损

１６

，

１２６

，

６５０．１３

元。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２００７

］第

４０

号）

第二条“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的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证监会令［

２００７

］第

４０

号）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提醒你公司关注财务信息

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并及时采取以下措施：

１

、董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调查，查明原因、过程，采取相关措施追究有关

人员责任，监事会发表意见，并披露处理情况。

２

、为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公司要制定整改措施，加强公司财务信息编

制、对外提供和分析利用全过程的内部控制，明确相关工作流程和要求，落实

责任制，保证财务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

３

、加强会计准则培训，提高财务会计人员业务水平。

你公司应当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报告。

公司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的以上决定高度重视， 公司

将尽快进行调查处理、 加强会计准则培训并组织逐条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

施，并在经董事会审批后予以落实。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６８

证券简称： 二重重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业绩预告，现对业绩预告更正如下：

一

．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上次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相比将减少

５０％

以上；

３．

本次业绩修正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出现亏损，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净利润：

２７９

，

７８７

，

４９２．９２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１６８

元

三

．

预计的本期业绩与已披露的业绩预告存在的差异及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１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和国家对部分行业政策调控的影响，部分合同暂停，加

之重要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使得产品单位固定成本及直接材料成本上升超出了预期，

公司对存货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比预计增加

９８００

万元。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着手实施事业部改制，为明晰权责，组织了全面财产清查工

作，部分单位出现财产盘盈并在决算预报中予以了确认。经公司与审计中介机构在审计过

程中认真核实并达成共识， 对已按年限或产量摊销完但尚可继续使用的冶金附具和低值

易耗品，本着谨慎性原则，其盘盈价值在法定报表不予确认。 此事项影响管理费用增加并

相应减少利润

４６００

万元。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对于公司在发布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时，未能充分预计到上述变动，导致业绩预告

需要修正，给投资者造成不便，公司及董事会深表歉意。 本次修正系公司财务部与审计中

介机构分析后初步测算，最终财务数据以审计后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１５４

，

３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７８

号

咨询电话：

０９９１－８７５１６９０

咨询联系人：范雪峰

传真电话：

０９９１－８７５１６９０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６５

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５００

万元

～７００

万元 亏损

：

１３８．９１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本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市场销售形势未有明显好转，主营业务收入同

比下降；

２

、报告期内，公司折旧费等固定费用较高，期间费用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９日


